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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18〕468 号 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《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建设经费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已经

2018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大学第 950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

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北  京  大  学 

2018 年 12 月 31日 



2 
 

（2018 年 12月 31 日北京大学第 950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） 

 

根据北京市《首都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建设经费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京财科文〔2018〕499号）和北京大学财务管理相关规定，

特制定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（简称北大首都智库）建设经费（简

称建设经费）管理细则。 

第一条  建设经费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（简称北京市

社科联）下拨至北大首都智库，主要用于支持北大首都智库从事

决策咨询研究工作。建设经费由北京大学统一管理，不能转拨其

他单位。  

第二条  建设经费接受北京市社科联和北京大学财务管理

部门的管理，北京大学财务部对经费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、真

实性和相关性负有监督义务。 

第三条  北大首都智库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，包括接受社

会捐赠、企业赞助以及其他方面的合法收入，按照国家和北京大

学的财务制度管理和使用，不在本办法规定范围之内。 

第四条  建设经费主要用于支持首都高端智库理事会委托

的决策咨询研究、北大首都智库自设课题研究、北京大学博士生

首都发展研究资助项目以及北大首都智库人员聘用、国际合作与

交流、奖励等支出。在项目研究经费总额不变的情况下，具体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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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预算如需调整，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需要自主安排，北京大

学社会科学部据实核准，结题后向北京市社科联备案。人员聘用

经费、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、奖励经费原则上不予调增，如需调

减，可调剂用于项目研究经费支出，并报北京市社科联备案。 

第五条  研究项目经费：北京市首都高端智库理事会委托的

年度研究任务，原则上每一项研究经费不超过 30万元，超过 30

万元的单项研究应报北大首都智库理事会和北京大学社会科学

部同意并报北京市首都高端智库理事会核准。自设课题单项研究

经费不超过 15 万元。全日制博士研究资助项目单个项目资助经

费为 2万元。 

研究项目经费开支参照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

理办法》（京财科文〔2016〕2879号）和北京大学科研项目管理

相关规定执行，可开支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咨询费、劳务费、城市

间交通费、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等，劳务费预算不设比例限制，

由各项目负责人据实编制。不得开支管理费和间接费用。 

第六条  人员聘用经费：主要用于支付给北大首都智库聘

用编制以外、不开支财政补助人员经费的专职研究人员、管理人

员和国外访问学者的费用。聘用上述人员的薪酬标准参照北京大

学同等研究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的薪酬标准制定，并报北京市社

科联备案。从党政部门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等行政事业单位聘

用的专职研究人员和原单位脱钩的，参照北大首都智库聘用人员

列支人员经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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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：本项经费用于支持北大首

都智库人员为完成相关研究咨询工作临时出国交流等。开支本项

经费应当执行国家、北京市和北京大学外事经费管理的相关规

定。从建设经费列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用不纳入“三公”经费

统计范围，不受零增长限制。本年度未执行完的国际合作与交流

经费自动转入研究经费。 

第八条  奖励经费：按照北京市《首都高端智库试点单位

奖励经费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京宣发〔2018〕57号），奖励分首

都高端智库理事会层面（北京市层面）和首都智库试点单位层面

（北大层面）两个层面的奖励。北京市层面的奖励由首都高端智

库理事会秘书处统筹实施。北大层面的奖励经费原则上不超过本

年度北京市首都高端智库下拨建设经费的 30%，主要用于奖励北

大首都智库一线研究人员产生的实际贡献。奖励经费的管理办法

另行制定。奖励经费管理办法应经由北京大学审议通过后上报北

京市首都高端智库理事会备案。 

第九条  北大首都智库项目在研期间，项目研究经费年度

剩余经费可结转至下一年度继续使用。项目研究成果通过考核评

估的，结余经费按规定留归北京大学统筹用于该智库后续研究项

目的支出。两年后结余经费仍有剩余的，按原下拨渠道规定收回。 

第十条  北大首都智库实行项目委托和招标形式开展研

究，对项目研究成果因考核不合格或未能按期保质保量完成的，

北大首都智库在下达考核不合格通知 15 日内追回其已拨资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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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止该项目负责人对剩余经费的使用权，并记入科研项目黑名

单，在下一年度的课题委托和申请中不予考虑该负责人及其团

队。 

第十一条  本管理细则由社会科学部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

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主动公开） 

校内发送：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、全校各单位 

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月 11日印发  


